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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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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134號
原      告  黃常超  




訴訟代理人  楊振裕律師
複代理人    鄭絜伊律師
被      告  葉田    
            葉科呈  
            葉勁廷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葉劉碧蓮
被      告  葉世賢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葉信良  
被      告  葉世明  
            葉世凱  
            葉春生  
上  七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家豪律師
被      告  嚴天民  
訴訟代理人  嚴淑惠  
被      告  黃世妍  
            李慶賀  


            張安廷（李合自之繼承人）


            張文賓（李合自之繼承人）


            張鳳蜜（李合自之繼承人）




            張文綺（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浚清（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宜蓁（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莉蓁（李合自之繼承人）




            陳李綉卿（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秀楼（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林彩（兼李合自之繼承人）


            黃雅粢（兼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國裕（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建榮（李合自之繼承人）




受告知人    彰化縣田中鎮農會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陳明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附表一繼承人欄所示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合自所遺坐落彰化縣田尾鄉曾厝崙段129、129-3、129-4、129-5、129-6、129-7地號等六筆土地之應有部分各9496分之232，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00000地號等二筆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分割方法如附圖四、附表三所示，並依附表四所示金額相互找補。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田尾鄉曾厝崙段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等四筆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分割方法如附圖四、附表五所示，並依附表六所示之金額相互找補。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七「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而共有物之分割，於共有人全體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必須全體為之，故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屬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所謂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原告應以其他共有人全體為被告，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經查，原告起訴請求分割坐落彰化縣田尾鄉曾厝崙段129、129-3、129-4、129-5、129-6、129-7地號等六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六筆土地，分稱地號土地），系爭六筆土地之共有人李合自於起訴前民國（下同）98年3月31日已亡故，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有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可證，原告遂於111年9月30日追加原非被告之繼承人張安廷、張文賓、張鳳蜜、張文綺、李宜蓁、李莉蓁、李浚清、李建榮、李國裕、陳李綉卿、李秀楼為被告，合於前開規定，應予以准許。
二、被告黃世妍、李慶賀、張安廷、張文賓、張鳳蜜、張文綺、李宜蓁、李莉蓁、陳李綉卿、李秀楼、李林彩、李國裕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定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系爭六筆土地分別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所共有，系爭六筆土地並無不能分割情事，兩造亦無不為分割之約定，惟因共有人眾多，且共有人李合自已死亡，尚未辦理繼承登記，致無法達成分割之協議，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相鄰，使用地類別均為農牧用地，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亦相毗鄰，使用地類別為乙種建築用地，系爭六筆土地上，有部分共有人於其上建築房屋居住使用，爰依法請求李合自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後，分割系爭六筆土地。並聲明：⑴附表一繼承人欄所示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合自所遺坐落系爭六筆土地之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⑵兩造共有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分割方法如附圖二所示；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分割方法如附圖三所示。兩造就附圖二、三面積增減部分，請囑託鑑價機關進行估價後，由兩造互為補償；⑶訴訟費用由兩造依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二）就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之農地部分，提出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案，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之乙種建築用地部分，提出附圖三所示之分割方案，其所提出之方案係按共有人目前之使用現狀及向來之事實上分管位置進行分割，而不破壞現有建物之主體結構，保留原有建物經濟價值，對多數共有人均屬有利，至於部分共有人未能依原應有部分比例受分配，則依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出具之報告書（下稱鑑價報告）為找補之依據。
（三）不同意被告被告葉田、葉科呈、葉勁廷、葉世賢、葉世明、葉世凱、葉春生等人之分割方案（下稱被告方案），依照被告方案李合自繼承人、被告李林彩、黃雅粢的建物應該會被拆除。
（四）對於鑑價結果無意見。鑑價報告都有參考附近都市土地交易價格來作為評估依據，附近土地價值有來到新台幣（下同）9萬多、10萬多，所以估價報告認定本件土地建地部分每坪9萬6千元並無過高，且估價師依照估價專業，分析各項因素，鑑定報告有詳述，不是過高就不合理，應該具體指出哪裡不可採；另外比較兩造之方案，原告方案土地分割後價值為107,148,643元，被告方案土地分割後價值為107,106,435元，兩相比較下，顯然原告分割方案價值讓土地分割後價值提升，應較為可採。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葉田、葉科呈、葉勁廷、葉世賢、葉世明、葉世凱、葉春生等人部分：
　　⑴同意分割；不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若依原告方案，伊等之現存建物會遭相當大面積的拆除。　　　
　　⑵提出附圖四所示之分割方案（即被告方案），依照此方案，被告李林彩之建物並無被拆到，現況圖沒有看到有使用人為被告黃雅粢之記載，原告稱被告黃雅粢之建物會遭拆除需要再確認。
　　⑶鑑價報告將本件土地價格以每坪9萬6千元為估價，但本件土地在鄉下地區，交易價格大致都落在每坪6、7萬元左右，本件之建地有些是完全沒有臨路，前面還面臨系爭129-4地號土地，鑑價報告以每坪9萬6千元估價顯屬過高；再就原告與伊等所提之分割方案之鑑價結果比較，其中被告葉世明部分，依原告方案，要補604萬元，但依被告方案，僅要補305萬元，另外李合自繼承人部分，依原告方案，要再補688萬元，依被告方案，僅要補297萬元，若採原告方案，找補之金額變動太大，對共有人不利，被告方案因找補變動較小，是對共有人較有利之方案；依鑑價總表，兩造之方案總價值僅差4萬2千元，分到所有共有人差距不多，兩個方案的找補方案，原告方案找補變動較被告方案大，對共有人來說，以原告方案對共有人不利。
（二）被告嚴天民部分：
    ⑴同意分割，應該要照每個人的應有部分分割；被告方案兼顧大部分建物之完整性，如果沒有拆到伊的房子，這個方案較完整。
    ⑵依照鑑價報告之結果，被告的方案比較合理。
（三）被告李浚清、黃雅粢、李建榮部分：同意分割；同意被告方案；鑑價報告之找補金額太高了，且依鑑價報告，被告方案比較合理。
（四）其餘被告未曾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以書狀表示意見。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六筆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兩造並未有不分割之約定，亦未有因物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形，然無法達成協議分割等情，業據其提出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等件為證，且為到庭之被告所不爭執，未到庭之被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亦未以書狀表示意見，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3項視同自認，堪信為真實，則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六筆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本件兩造之分割方案，均係請求分別將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以及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合併分割，查129、129-4地號土地共有人完全相同，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則係共有人部分相同之毗鄰土地，並均經應有部分比例過半數之共有人同意合併分割，則原告及被告被告葉田、葉科呈、葉勁廷、葉世賢、葉世明、葉世凱、葉春生等請求合併分割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以及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均應予以准許。
（二）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因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故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已死亡者，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其繼承人自非先經登記，不得訴請分割共有物。在該繼承人為被告之情形，為求訴訟經濟，原告可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一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70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經查，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李合自於起訴前亡故，繼承人分別如附表一「繼承人」欄所示，有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等件為證，惟其等尚未辦理繼承登記，原告請求附表一「繼承人」欄所示之被告先辦理繼承登記，以利分割，依前開說明，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三）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至4項分別規定。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應斟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之意願、土地之價值、現有使用狀況、經濟效用、對外通行問題、各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能否為適當之利用，及各共有人間有無符合公平之原則等因素為通盤考量，以定一適當公允之方法為分割。
（四）經查，依系爭六筆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所載，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地類別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地類別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又系爭六筆土地之使用現況，其上之建物有：⑴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車庫，為被告嚴天民所有；⑵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葉世賢所有；⑶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鐵皮屋，為被告葉世凱所有；⑷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葉世明所有；⑸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葉春生所有；⑹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葉田所有；⑺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葉科呈、葉勁廷所有；⑻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李林彩、黃雅粢、李建榮、李國裕等所有；⑼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李合自之全體繼承人所有；⑽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李林彩所有，建物坐落位置如附圖一所示，另外，系爭129地號土地為原告種植園藝作物使用等情，業據兩造陳明在卷，復經本院會同彰化縣北斗地政事務所至現場勘驗測量，製有勘驗筆錄及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附卷可稽。
（五）再就分割方案之擇採，必須先予以說明的是，雖兩造之方案，皆係將系爭129、129-4地號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農地部分，以及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之建地部分分別合併分割，但兩造之方案，皆係將各共有人農地及建地部分分配於相毗鄰之位置，以利合併利用，故審酌方案時，需就兩造方案農地及建地部分合併視之；本院審酌附圖四之被告方案，係按土地使用現況而為分割，能避免現有建物遭拆除，到庭之被告亦都同意此方案，再本方案就各共有人分得之價值變動，較原告所提方案少，兩造需找補之金額，相較之下不至於造成過度負擔，應為較公平、合理之方案；至於原告雖稱依此方案較原告方案分割後系爭六筆土地之總價值要少，應採其所提出之方案，但觀兩造方案分割後總價值，其實僅差42,208元，系爭六筆土地之總面積有9,211平方公尺，此價值上的差異，實屬不多，且原告方案部分共有人需補償之金額多達六百多萬，對於共有人會造成負擔，並非妥適，再者，比較兩造之方案，原告均分於相同位置，且被告方案就其未分得建地部分，也已經鑑價補償，若採被告方案，對於原告應無不利可言。是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使用現況、經濟利用價值、各共有人之意願等情狀，認系爭土地按附圖四之被告方案分割，尚屬公允，適當而可採。爰判決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　　　　
（六）再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固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各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相當者，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而受分配之不動產價格情形，應以言詞辯論終結時之狀態為其基準（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若以附圖四所示之方法分割，各共有人會有分得部分未足應有部分面積之情形，且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會因個別土地條件等差異致價值不一，兩造對於分配土地之價值有所爭議，經本院送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各共有人分割前後所產生之價值差異為鑑定，該所依據系爭土地之產權狀況、使用分區、臨路條件及使用現況，針對系爭土地從一般因素、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及最有效使用情況分析，所得鑑定報告之結論應屬公正可採，故到庭之被告稱估價價格過高，並不可採。爰據該所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諭知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之金額如主文第二、三項及附表四、六所示。
四、再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民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嚴天民將其系爭129、129-4等二筆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彰化縣田中鎮農會，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彰化縣田中鎮農會經本院告知訴訟，未參加本件訴訟，揆諸前揭規定，彰化縣田中鎮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本件判決確定後，應移存於被告嚴天民所分得之部分，附此敘明。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係因分割共有物事件涉訟，被告等之行為，可認係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禦權利所必要，故諭知由兩造依各共有人所有系爭六筆土地應有部分總價值比例，即附表七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分擔本件訴訟費用。
參、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附表一：繼承人表
		編號

		被繼承人

		繼承人



		１

		李合自

		張安廷、張文賓、張鳳蜜、張文綺、黃雅粢、李宜蓁、李莉蓁、李浚清、李建榮、李林彩、李國裕、陳李綉卿、李秀楼









附表二：應有部分比例表
		編號

		共有人

		系爭六筆土地之應有部分比例

		


		


		


		


		


		備註



		


		


		129地號

		129-3地號

		129-4地號

		129-5地號

		129-6地號

		129-7地號

		




		１

		嚴天民

		2322/9496

		2322/9496

		2322/9496

		2322/9496

		2322/9496

		2322/9496

		




		２

		葉田

		750/28488

		750/28488

		750/28488

		750/28488

		750/28488

		750/28488

		




		３

		李合自之繼承人

		公同共有
232/9496

		公同共有
232/9496

		公同共有
232/9496

		公同共有
232/9496

		公同共有
232/9496

		公同共有
232/9496

		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



		４

		李慶賀

		231/9496

		231/9496

		231/9496

		231/9496

		231/9496

		231/9496

		




		５

		葉科呈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６

		葉勁廷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７

		葉世賢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８

		葉世明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９

		葉世凱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

		李林彩

		338/9496

		338/9496

		338/9496

		338/9496

		338/9496

		338/9496

		




		

		葉春生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

		黃雅粢

		339/9496

		339/9496

		339/9496

		339/9496

		339/9496

		339/9496

		




		

		黃常超

		1/2

		4/16

		1/2

		1/2

		1/2

		1/2

		




		

		黃世妍

		---

		4/16

		---

		---

		---

		---

		










附表三：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案
		彰化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合併分割

		


		


		




		編號

		擬分配人

		應有部分

		分配面積（平方公尺）



		B1

		葉科呈

		6分之1

		2



		


		葉勁廷

		6分之1

		




		


		葉田

		3分之1

		




		


		葉春生

		3分之1

		




		B2

		葉科呈

		2分之1

		17



		


		葉勁廷

		2分之1

		




		B3

		葉田

		1分之1

		15



		B4

		葉春生

		1分之1

		18



		B5

		葉世明

		1分之1

		31



		B6

		葉世明

		3分之1

		12



		


		葉世凱

		3分之1

		




		


		葉世賢

		3分之1

		




		B7

		葉世凱

		1分之1

		33



		B8

		葉世賢

		1分之1

		35



		B9

		葉世明

		3分之1

		108



		


		葉世凱

		3分之1

		




		


		葉世賢

		3分之1

		




		B10

		嚴天明

		1分之1

		1731



		B11

		黃雅粢

		1分之1

		242



		B12

		黃常超

		1分之1

		4526









附表四：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合計



		


		嚴天民

		黃雅粢

		黃常超

		




		葉科呈

		16,602

		617

		243,174

		260,393



		葉勁廷

		16,602

		617

		243,175

		260,394



		葉田

		53,731

		1,996

		787,009

		842,736



		葉春生

		13,341

		495

		195,394

		209,230



		葉世明

		40,145

		1,491

		588,012

		629,648



		葉世凱

		39,481

		1,466

		578,295

		619,242



		葉世賢

		38,818

		1,442

		568,576

		608,836



		李合自之繼承人

		54,624

		2,029

		800,096

		856,749



		李慶賀

		54,624

		2,029

		800,096

		856,749



		李林彩

		79,785

		2,963

		1,168,624

		1,251,372



		合計

		407,753

		15,145

		5,972,451

		6,395,349









附表五：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案
		彰化縣○○鄉○○○段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合併分割

		


		


		




		編號

		擬分配人

		應有部分

		分配面積（平方公尺）



		A1

		李林彩

		1分之1

		283



		A2

		李合自之繼承人

		公同共有1分之1

		189



		A3

		李慶賀

		1分之1

		189



		A4

		黃雅粢

		1分之1

		87



		A5

		黃世妍

		1分之1

		255



		A6

		葉科呈

		6分之1

		54



		


		葉勁廷

		6分之1

		




		


		葉田

		3分之1

		




		


		葉春生

		3分之1

		




		A7

		葉科呈

		2分之1

		123



		


		葉勁廷

		2分之1

		




		A8

		葉田

		1分之1

		112



		A9

		葉春生

		1分之1

		115



		A10

		葉世明

		1分之1

		176



		A11

		葉世明

		3分之1

		51



		


		葉世凱

		3分之1

		




		


		葉世賢

		3分之1

		




		A12

		葉世凱

		1分之1

		151



		A13

		葉世賢

		1分之1

		135



		A14

		嚴天民

		1分之1

		521









附表六：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
		應補償人

		受補償人

		


		合計



		


		嚴天民

		黃常超

		




		李林彩

		436,573

		5,388,448

		5,825,021



		李合自之繼承人

		287,371

		3,546,904

		3,834,275



		李慶賀

		287,371

		3,546,904

		3,834,275



		黃雅粢

		1,094

		13,507

		14,601



		黃世妍

		3,207

		39,589

		42,796



		葉科呈

		108,880

		1,343,868

		1,452,748



		葉勁廷

		108,880

		1,343,867

		1,452,747



		葉田

		142,752

		1,761,930

		1,904,682



		葉春生

		246,558

		3,043,166

		3,289,724



		葉世明

		276,512

		3,412,874

		3,689,386



		葉世凱

		221,520

		2,734,141

		2,955,661



		葉世賢

		186,326

		2,299,751

		2,486,077



		合計

		2,307,044

		28,474,949

		30,781,993









附表七：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表
		編號

		共有人

		建地部分

		


		農地部分

		


		建地、農地總價值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持分面積

		價值

		持分面積

		價值

		


		




		１

		嚴天民

		597㎡

		3,761,100元

		1,656㎡

		3,974,400元

		7,735,500元

		00000000分之0000000



		２

		葉田

		65㎡

		409,500元

		178㎡

		427,200元

		836,700元

		00000000分之836700



		３

		李合自之繼承人

		60㎡

		378,000元

		165㎡

		396,000元

		774,000元

		連帶負擔00000000分之774000



		４

		李慶賀

		60㎡

		378,000元

		165㎡

		396,000元

		774,000元

		00000000分之774000



		５

		葉科呈

		21㎡

		132,300元

		59㎡

		141,600元

		273,900元

		00000000分之273900



		６

		葉勁廷

		21㎡

		132,300元

		59㎡

		141,600元

		273,900元

		00000000分之273900



		７

		葉世賢

		67㎡

		422,100元

		187㎡

		448,800元

		870,900元

		00000000分之870900



		８

		葉世明

		67㎡

		422,100元

		187㎡

		448,800元

		870,900元

		00000000分之870900



		９

		葉世凱

		67㎡

		422,100元

		187㎡

		448,800元

		870,900元

		00000000分之870900



		

		李林彩

		87㎡

		548,100元

		241㎡

		578,400元

		1,126,500元

		00000000分之0000000



		

		葉春生

		21㎡

		132,300元

		59㎡

		141,600元

		273,900元

		00000000分之273900



		

		黃雅粢

		87㎡

		548,100元

		242㎡

		580,800元

		1,128,900元

		00000000分之0000000



		

		黃常超

		966㎡

		6,085,800元

		3,385㎡

		8,124,000元

		14,209,800元

		00000000分之00000000



		

		黃世妍

		255㎡

		1,606,500元

		0㎡

		0元

		1,606,500元

		00000000分之0000000



		


		合計

		2,441㎡

		15,378,300元

		6,770㎡

		16,248,000元

		31,626,300元

		1



		備註：
1.建地部分係指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公告現值均為每平方公尺6,300元。
2.農地部分係指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公告現值均為每平方公尺2,400元。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134號

原      告  黃常超  





訴訟代理人  楊振裕律師

複代理人    鄭絜伊律師

被      告  葉田    

            葉科呈  

            葉勁廷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葉劉碧蓮

被      告  葉世賢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葉信良  

被      告  葉世明  

            葉世凱  

            葉春生  

上  七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家豪律師

被      告  嚴天民  

訴訟代理人  嚴淑惠  

被      告  黃世妍  

            李慶賀  



            張安廷（李合自之繼承人）



            張文賓（李合自之繼承人）



            張鳳蜜（李合自之繼承人）





            張文綺（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浚清（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宜蓁（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莉蓁（李合自之繼承人）





            陳李綉卿（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秀楼（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林彩（兼李合自之繼承人）



            黃雅粢（兼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國裕（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建榮（李合自之繼承人）





受告知人    彰化縣田中鎮農會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陳明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附表一繼承人欄所示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合自所遺坐落彰化

縣田尾鄉曾厝崙段129、129-3、129-4、129-5、129-6、129-7地

號等六筆土地之應有部分各9496分之232，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00000地號等二筆土地，准予

合併分割，分割方法如附圖四、附表三所示，並依附表四所示金

額相互找補。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田尾鄉曾厝崙段129-3、129-5、129-6、129

-7地號土地等四筆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分割方法如附圖四、附

表五所示，並依附表六所示之金額相互找補。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七「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該訴訟

    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

    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

    文；而共有物之分割，於共有人全體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

    必須全體為之，故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屬民事訴訟法第56

    條第1項所謂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

    者，原告應以其他共有人全體為被告，當事人之適格，始無

    欠缺。經查，原告起訴請求分割坐落彰化縣田尾鄉曾厝崙段

    129、129-3、129-4、129-5、129-6、129-7地號等六筆土地

    （下合稱系爭六筆土地，分稱地號土地），系爭六筆土地之

    共有人李合自於起訴前民國（下同）98年3月31日已亡故，

    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有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

    人之戶籍謄本可證，原告遂於111年9月30日追加原非被告之

    繼承人張安廷、張文賓、張鳳蜜、張文綺、李宜蓁、李莉蓁

    、李浚清、李建榮、李國裕、陳李綉卿、李秀楼為被告，合

    於前開規定，應予以准許。

二、被告黃世妍、李慶賀、張安廷、張文賓、張鳳蜜、張文綺、

    李宜蓁、李莉蓁、陳李綉卿、李秀楼、李林彩、李國裕未於

    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

    定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系爭六筆土地分別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所共

      有，系爭六筆土地並無不能分割情事，兩造亦無不為分割

      之約定，惟因共有人眾多，且共有人李合自已死亡，尚未

      辦理繼承登記，致無法達成分割之協議，系爭129、129-4

      地號土地相鄰，使用地類別均為農牧用地，系爭129-3、1

      29-5、129-6、129-7地號土地亦相毗鄰，使用地類別為乙

      種建築用地，系爭六筆土地上，有部分共有人於其上建築

      房屋居住使用，爰依法請求李合自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

      後，分割系爭六筆土地。並聲明：⑴附表一繼承人欄所示

      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合自所遺坐落系爭六筆土地之應

      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⑵兩造共有系爭129、129-4地號

      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分割方法如附圖二所示；系爭129-

      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分割

      方法如附圖三所示。兩造就附圖二、三面積增減部分，請

      囑託鑑價機關進行估價後，由兩造互為補償；⑶訴訟費用

      由兩造依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二）就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之農地部分，提出附圖二所示

      之分割方案，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

      之乙種建築用地部分，提出附圖三所示之分割方案，其所

      提出之方案係按共有人目前之使用現狀及向來之事實上分

      管位置進行分割，而不破壞現有建物之主體結構，保留原

      有建物經濟價值，對多數共有人均屬有利，至於部分共有

      人未能依原應有部分比例受分配，則依華聲科技不動產估

      價師事務所出具之報告書（下稱鑑價報告）為找補之依據

      。

（三）不同意被告被告葉田、葉科呈、葉勁廷、葉世賢、葉世明

      、葉世凱、葉春生等人之分割方案（下稱被告方案），依

      照被告方案李合自繼承人、被告李林彩、黃雅粢的建物應

      該會被拆除。

（四）對於鑑價結果無意見。鑑價報告都有參考附近都市土地交

      易價格來作為評估依據，附近土地價值有來到新台幣（下

      同）9萬多、10萬多，所以估價報告認定本件土地建地部

      分每坪9萬6千元並無過高，且估價師依照估價專業，分析

      各項因素，鑑定報告有詳述，不是過高就不合理，應該具

      體指出哪裡不可採；另外比較兩造之方案，原告方案土地

      分割後價值為107,148,643元，被告方案土地分割後價值

      為107,106,435元，兩相比較下，顯然原告分割方案價值

      讓土地分割後價值提升，應較為可採。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葉田、葉科呈、葉勁廷、葉世賢、葉世明、葉世凱、

      葉春生等人部分：

　　⑴同意分割；不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若依原告方案，伊等

      之現存建物會遭相當大面積的拆除。　　　

　　⑵提出附圖四所示之分割方案（即被告方案），依照此方案

      ，被告李林彩之建物並無被拆到，現況圖沒有看到有使用

      人為被告黃雅粢之記載，原告稱被告黃雅粢之建物會遭拆

      除需要再確認。

　　⑶鑑價報告將本件土地價格以每坪9萬6千元為估價，但本件

      土地在鄉下地區，交易價格大致都落在每坪6、7萬元左右

      ，本件之建地有些是完全沒有臨路，前面還面臨系爭129-

      4地號土地，鑑價報告以每坪9萬6千元估價顯屬過高；再

      就原告與伊等所提之分割方案之鑑價結果比較，其中被告

      葉世明部分，依原告方案，要補604萬元，但依被告方案

      ，僅要補305萬元，另外李合自繼承人部分，依原告方案

      ，要再補688萬元，依被告方案，僅要補297萬元，若採原

      告方案，找補之金額變動太大，對共有人不利，被告方案

      因找補變動較小，是對共有人較有利之方案；依鑑價總表

      ，兩造之方案總價值僅差4萬2千元，分到所有共有人差距

      不多，兩個方案的找補方案，原告方案找補變動較被告方

      案大，對共有人來說，以原告方案對共有人不利。

（二）被告嚴天民部分：

    ⑴同意分割，應該要照每個人的應有部分分割；被告方案兼

      顧大部分建物之完整性，如果沒有拆到伊的房子，這個方

      案較完整。

    ⑵依照鑑價報告之結果，被告的方案比較合理。

（三）被告李浚清、黃雅粢、李建榮部分：同意分割；同意被告

      方案；鑑價報告之找補金額太高了，且依鑑價報告，被告

      方案比較合理。

（四）其餘被告未曾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以書狀表示意見

      。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六筆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比例

      如附表二所示，兩造並未有不分割之約定，亦未有因物之

      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形，然無法達成協議分割等情，

      業據其提出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等件為證，且為到庭之

      被告所不爭執，未到庭之被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

      ，亦未以書狀表示意見，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3項

      視同自認，堪信為真實，則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六筆土地，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本件兩造之分割方案，均係請求

      分別將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以及系爭129-3、129-5

      、129-6、129-7地號土地合併分割，查129、129-4地號土

      地共有人完全相同，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

      號土地則係共有人部分相同之毗鄰土地，並均經應有部分

      比例過半數之共有人同意合併分割，則原告及被告被告葉

      田、葉科呈、葉勁廷、葉世賢、葉世明、葉世凱、葉春生

      等請求合併分割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以及系爭129-

      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均應予以准許。

（二）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

      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

      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因分割共有物性質上

      為處分行為，故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已死亡者，依民

      法第759條規定，其繼承人自非先經登記，不得訴請分割

      共有物。在該繼承人為被告之情形，為求訴訟經濟，原告

      可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一併提起，即以一訴

      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

      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

      動產（最高法院70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經

      查，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李合自於起訴前亡故，繼承人分別

      如附表一「繼承人」欄所示，有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

      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等件為證，惟其等尚未辦理繼承登

      記，原告請求附表一「繼承人」欄所示之被告先辦理繼承

      登記，以利分割，依前開說明，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

      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三）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

      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

      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

      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

      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

      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

      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

      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

      ，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

      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

      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至4項分別規定

      。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應斟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

      、各共有人之意願、土地之價值、現有使用狀況、經濟效

      用、對外通行問題、各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能否為適當之

      利用，及各共有人間有無符合公平之原則等因素為通盤考

      量，以定一適當公允之方法為分割。

（四）經查，依系爭六筆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所載，系爭129

      、129-4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地類別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

      地，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之使用分

      區地類別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又系爭六筆土地之使用

      現況，其上之建物有：⑴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

      屋、車庫，為被告嚴天民所有；⑵彰化縣○○鄉○○村○○路0段

      000號房屋，為被告葉世賢所有；⑶彰化縣○○鄉○○村○○路0

      段000號房屋、鐵皮屋，為被告葉世凱所有；⑷彰化縣○○鄉

      ○○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葉世明所有；⑸彰化縣○○

      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葉春生所有；⑹彰化縣○

      ○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葉田所有；⑺彰化縣○○

      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葉科呈、葉勁廷所有；

      ⑻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李林彩、黃

      雅粢、李建榮、李國裕等所有；⑼彰化縣○○鄉○○村○○路0段

      000號房屋，為李合自之全體繼承人所有；⑽彰化縣○○鄉○○

      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李林彩所有，建物坐落位置如附圖

      一所示，另外，系爭129地號土地為原告種植園藝作物使

      用等情，業據兩造陳明在卷，復經本院會同彰化縣北斗地

      政事務所至現場勘驗測量，製有勘驗筆錄及複丈成果圖（

      即附圖一）附卷可稽。

（五）再就分割方案之擇採，必須先予以說明的是，雖兩造之方

      案，皆係將系爭129、129-4地號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農

      地部分，以及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鄉村

      區乙種建築用地之建地部分分別合併分割，但兩造之方案

      ，皆係將各共有人農地及建地部分分配於相毗鄰之位置，

      以利合併利用，故審酌方案時，需就兩造方案農地及建地

      部分合併視之；本院審酌附圖四之被告方案，係按土地使

      用現況而為分割，能避免現有建物遭拆除，到庭之被告亦

      都同意此方案，再本方案就各共有人分得之價值變動，較

      原告所提方案少，兩造需找補之金額，相較之下不至於造

      成過度負擔，應為較公平、合理之方案；至於原告雖稱依

      此方案較原告方案分割後系爭六筆土地之總價值要少，應

      採其所提出之方案，但觀兩造方案分割後總價值，其實僅

      差42,208元，系爭六筆土地之總面積有9,211平方公尺，

      此價值上的差異，實屬不多，且原告方案部分共有人需補

      償之金額多達六百多萬，對於共有人會造成負擔，並非妥

      適，再者，比較兩造之方案，原告均分於相同位置，且被

      告方案就其未分得建地部分，也已經鑑價補償，若採被告

      方案，對於原告應無不利可言。是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使

      用現況、經濟利用價值、各共有人之意願等情狀，認系爭

      土地按附圖四之被告方案分割，尚屬公允，適當而可採。

      爰判決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　　　　

（六）再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固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各

      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

      產，其價格不相當者，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而受

      分配之不動產價格情形，應以言詞辯論終結時之狀態為其

      基準（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2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本件若以附圖四所示之方法分割，各共有人會有分

      得部分未足應有部分面積之情形，且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

      會因個別土地條件等差異致價值不一，兩造對於分配土地

      之價值有所爭議，經本院送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就各共有人分割前後所產生之價值差異為鑑定，該所依據

      系爭土地之產權狀況、使用分區、臨路條件及使用現況，

      針對系爭土地從一般因素、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

      個別因素及最有效使用情況分析，所得鑑定報告之結論應

      屬公正可採，故到庭之被告稱估價價格過高，並不可採。

      爰據該所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諭知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

      之金額如主文第二、三項及附表四、六所示。

四、再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

    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

    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

    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

    ；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民法

    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

    1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嚴天民將其系爭1

    29、129-4等二筆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彰

    化縣田中鎮農會，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彰化縣田中鎮

    農會經本院告知訴訟，未參加本件訴訟，揆諸前揭規定，彰

    化縣田中鎮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本件判決確定後，應移存於

    被告嚴天民所分得之部分，附此敘明。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本件係因分割共有物事件涉訟，被告等之行為，可認係按

    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禦權利所必要，故諭知由兩造依

    各共有人所有系爭六筆土地應有部分總價值比例，即附表七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分擔本件訴訟費用。

參、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

    段、第80條之1、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附表一：繼承人表

編號 被繼承人 繼承人 １ 李合自 張安廷、張文賓、張鳳蜜、張文綺、黃雅粢、李宜蓁、李莉蓁、李浚清、李建榮、李林彩、李國裕、陳李綉卿、李秀楼 



附表二：應有部分比例表

編號 共有人 系爭六筆土地之應有部分比例      備註   129地號 129-3地號 129-4地號 129-5地號 129-6地號 129-7地號  １ 嚴天民 2322/9496 2322/9496 2322/9496 2322/9496 2322/9496 2322/9496  ２ 葉田 750/28488 750/28488 750/28488 750/28488 750/28488 750/28488  ３ 李合自之繼承人 公同共有 232/9496 公同共有 232/9496 公同共有 232/9496 公同共有 232/9496 公同共有 232/9496 公同共有 232/9496 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 ４ 李慶賀 231/9496 231/9496 231/9496 231/9496 231/9496 231/9496  ５ 葉科呈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６ 葉勁廷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７ 葉世賢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８ 葉世明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９ 葉世凱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 李林彩 338/9496 338/9496 338/9496 338/9496 338/9496 338/9496   葉春生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 黃雅粢 339/9496 339/9496 339/9496 339/9496 339/9496 339/9496   黃常超 1/2 4/16 1/2 1/2 1/2 1/2   黃世妍 --- 4/16 --- --- --- ---  



附表三：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案

彰化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合併分割    編號 擬分配人 應有部分 分配面積（平方公尺） B1 葉科呈 6分之1 2  葉勁廷 6分之1   葉田 3分之1   葉春生 3分之1  B2 葉科呈 2分之1 17  葉勁廷 2分之1  B3 葉田 1分之1 15 B4 葉春生 1分之1 18 B5 葉世明 1分之1 31 B6 葉世明 3分之1 12  葉世凱 3分之1   葉世賢 3分之1  B7 葉世凱 1分之1 33 B8 葉世賢 1分之1 35 B9 葉世明 3分之1 108  葉世凱 3分之1   葉世賢 3分之1  B10 嚴天明 1分之1 1731 B11 黃雅粢 1分之1 242 B12 黃常超 1分之1 4526 



附表四：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合計  嚴天民 黃雅粢 黃常超  葉科呈 16,602 617 243,174 260,393 葉勁廷 16,602 617 243,175 260,394 葉田 53,731 1,996 787,009 842,736 葉春生 13,341 495 195,394 209,230 葉世明 40,145 1,491 588,012 629,648 葉世凱 39,481 1,466 578,295 619,242 葉世賢 38,818 1,442 568,576 608,836 李合自之繼承人 54,624 2,029 800,096 856,749 李慶賀 54,624 2,029 800,096 856,749 李林彩 79,785 2,963 1,168,624 1,251,372 合計 407,753 15,145 5,972,451 6,395,349 



附表五：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案

彰化縣○○鄉○○○段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合併分割    編號 擬分配人 應有部分 分配面積（平方公尺） A1 李林彩 1分之1 283 A2 李合自之繼承人 公同共有1分之1 189 A3 李慶賀 1分之1 189 A4 黃雅粢 1分之1 87 A5 黃世妍 1分之1 255 A6 葉科呈 6分之1 54  葉勁廷 6分之1   葉田 3分之1   葉春生 3分之1  A7 葉科呈 2分之1 123  葉勁廷 2分之1  A8 葉田 1分之1 112 A9 葉春生 1分之1 115 A10 葉世明 1分之1 176 A11 葉世明 3分之1 51  葉世凱 3分之1   葉世賢 3分之1  A12 葉世凱 1分之1 151 A13 葉世賢 1分之1 135 A14 嚴天民 1分之1 521 



附表六：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各共有人相

互補償金額明細表

應補償人 受補償人  合計  嚴天民 黃常超  李林彩 436,573 5,388,448 5,825,021 李合自之繼承人 287,371 3,546,904 3,834,275 李慶賀 287,371 3,546,904 3,834,275 黃雅粢 1,094 13,507 14,601 黃世妍 3,207 39,589 42,796 葉科呈 108,880 1,343,868 1,452,748 葉勁廷 108,880 1,343,867 1,452,747 葉田 142,752 1,761,930 1,904,682 葉春生 246,558 3,043,166 3,289,724 葉世明 276,512 3,412,874 3,689,386 葉世凱 221,520 2,734,141 2,955,661 葉世賢 186,326 2,299,751 2,486,077 合計 2,307,044 28,474,949 30,781,993 



附表七：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表

編號 共有人 建地部分  農地部分  建地、農地總價值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持分面積 價值 持分面積 價值   １ 嚴天民 597㎡ 3,761,100元 1,656㎡ 3,974,400元 7,735,500元 00000000分之0000000 ２ 葉田 65㎡ 409,500元 178㎡ 427,200元 836,700元 00000000分之836700 ３ 李合自之繼承人 60㎡ 378,000元 165㎡ 396,000元 774,000元 連帶負擔00000000分之774000 ４ 李慶賀 60㎡ 378,000元 165㎡ 396,000元 774,000元 00000000分之774000 ５ 葉科呈 21㎡ 132,300元 59㎡ 141,600元 273,900元 00000000分之273900 ６ 葉勁廷 21㎡ 132,300元 59㎡ 141,600元 273,900元 00000000分之273900 ７ 葉世賢 67㎡ 422,100元 187㎡ 448,800元 870,900元 00000000分之870900 ８ 葉世明 67㎡ 422,100元 187㎡ 448,800元 870,900元 00000000分之870900 ９ 葉世凱 67㎡ 422,100元 187㎡ 448,800元 870,900元 00000000分之870900  李林彩 87㎡ 548,100元 241㎡ 578,400元 1,126,500元 00000000分之0000000  葉春生 21㎡ 132,300元 59㎡ 141,600元 273,900元 00000000分之273900  黃雅粢 87㎡ 548,100元 242㎡ 580,800元 1,128,900元 00000000分之0000000  黃常超 966㎡ 6,085,800元 3,385㎡ 8,124,000元 14,209,800元 00000000分之00000000  黃世妍 255㎡ 1,606,500元 0㎡ 0元 1,606,500元 00000000分之0000000  合計 2,441㎡ 15,378,300元 6,770㎡ 16,248,000元 31,626,300元 1 備註： 1.建地部分係指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公告現值均為每平方公尺6,300元。 2.農地部分係指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公告現值均為每平方公尺2,400元。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134號
原      告  黃常超  




訴訟代理人  楊振裕律師
複代理人    鄭絜伊律師
被      告  葉田    
            葉科呈  
            葉勁廷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葉劉碧蓮
被      告  葉世賢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葉信良  
被      告  葉世明  
            葉世凱  
            葉春生  
上  七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家豪律師
被      告  嚴天民  
訴訟代理人  嚴淑惠  
被      告  黃世妍  
            李慶賀  


            張安廷（李合自之繼承人）


            張文賓（李合自之繼承人）


            張鳳蜜（李合自之繼承人）




            張文綺（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浚清（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宜蓁（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莉蓁（李合自之繼承人）




            陳李綉卿（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秀楼（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林彩（兼李合自之繼承人）


            黃雅粢（兼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國裕（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建榮（李合自之繼承人）




受告知人    彰化縣田中鎮農會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陳明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附表一繼承人欄所示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合自所遺坐落彰化縣田尾鄉曾厝崙段129、129-3、129-4、129-5、129-6、129-7地號等六筆土地之應有部分各9496分之232，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00000地號等二筆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分割方法如附圖四、附表三所示，並依附表四所示金額相互找補。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田尾鄉曾厝崙段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等四筆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分割方法如附圖四、附表五所示，並依附表六所示之金額相互找補。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七「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而共有物之分割，於共有人全體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必須全體為之，故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屬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所謂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原告應以其他共有人全體為被告，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經查，原告起訴請求分割坐落彰化縣田尾鄉曾厝崙段129、129-3、129-4、129-5、129-6、129-7地號等六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六筆土地，分稱地號土地），系爭六筆土地之共有人李合自於起訴前民國（下同）98年3月31日已亡故，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有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可證，原告遂於111年9月30日追加原非被告之繼承人張安廷、張文賓、張鳳蜜、張文綺、李宜蓁、李莉蓁、李浚清、李建榮、李國裕、陳李綉卿、李秀楼為被告，合於前開規定，應予以准許。
二、被告黃世妍、李慶賀、張安廷、張文賓、張鳳蜜、張文綺、李宜蓁、李莉蓁、陳李綉卿、李秀楼、李林彩、李國裕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定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系爭六筆土地分別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所共有，系爭六筆土地並無不能分割情事，兩造亦無不為分割之約定，惟因共有人眾多，且共有人李合自已死亡，尚未辦理繼承登記，致無法達成分割之協議，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相鄰，使用地類別均為農牧用地，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亦相毗鄰，使用地類別為乙種建築用地，系爭六筆土地上，有部分共有人於其上建築房屋居住使用，爰依法請求李合自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後，分割系爭六筆土地。並聲明：⑴附表一繼承人欄所示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合自所遺坐落系爭六筆土地之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⑵兩造共有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分割方法如附圖二所示；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分割方法如附圖三所示。兩造就附圖二、三面積增減部分，請囑託鑑價機關進行估價後，由兩造互為補償；⑶訴訟費用由兩造依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二）就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之農地部分，提出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案，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之乙種建築用地部分，提出附圖三所示之分割方案，其所提出之方案係按共有人目前之使用現狀及向來之事實上分管位置進行分割，而不破壞現有建物之主體結構，保留原有建物經濟價值，對多數共有人均屬有利，至於部分共有人未能依原應有部分比例受分配，則依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出具之報告書（下稱鑑價報告）為找補之依據。
（三）不同意被告被告葉田、葉科呈、葉勁廷、葉世賢、葉世明、葉世凱、葉春生等人之分割方案（下稱被告方案），依照被告方案李合自繼承人、被告李林彩、黃雅粢的建物應該會被拆除。
（四）對於鑑價結果無意見。鑑價報告都有參考附近都市土地交易價格來作為評估依據，附近土地價值有來到新台幣（下同）9萬多、10萬多，所以估價報告認定本件土地建地部分每坪9萬6千元並無過高，且估價師依照估價專業，分析各項因素，鑑定報告有詳述，不是過高就不合理，應該具體指出哪裡不可採；另外比較兩造之方案，原告方案土地分割後價值為107,148,643元，被告方案土地分割後價值為107,106,435元，兩相比較下，顯然原告分割方案價值讓土地分割後價值提升，應較為可採。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葉田、葉科呈、葉勁廷、葉世賢、葉世明、葉世凱、葉春生等人部分：
　　⑴同意分割；不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若依原告方案，伊等之現存建物會遭相當大面積的拆除。　　　
　　⑵提出附圖四所示之分割方案（即被告方案），依照此方案，被告李林彩之建物並無被拆到，現況圖沒有看到有使用人為被告黃雅粢之記載，原告稱被告黃雅粢之建物會遭拆除需要再確認。
　　⑶鑑價報告將本件土地價格以每坪9萬6千元為估價，但本件土地在鄉下地區，交易價格大致都落在每坪6、7萬元左右，本件之建地有些是完全沒有臨路，前面還面臨系爭129-4地號土地，鑑價報告以每坪9萬6千元估價顯屬過高；再就原告與伊等所提之分割方案之鑑價結果比較，其中被告葉世明部分，依原告方案，要補604萬元，但依被告方案，僅要補305萬元，另外李合自繼承人部分，依原告方案，要再補688萬元，依被告方案，僅要補297萬元，若採原告方案，找補之金額變動太大，對共有人不利，被告方案因找補變動較小，是對共有人較有利之方案；依鑑價總表，兩造之方案總價值僅差4萬2千元，分到所有共有人差距不多，兩個方案的找補方案，原告方案找補變動較被告方案大，對共有人來說，以原告方案對共有人不利。
（二）被告嚴天民部分：
    ⑴同意分割，應該要照每個人的應有部分分割；被告方案兼顧大部分建物之完整性，如果沒有拆到伊的房子，這個方案較完整。
    ⑵依照鑑價報告之結果，被告的方案比較合理。
（三）被告李浚清、黃雅粢、李建榮部分：同意分割；同意被告方案；鑑價報告之找補金額太高了，且依鑑價報告，被告方案比較合理。
（四）其餘被告未曾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以書狀表示意見。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六筆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兩造並未有不分割之約定，亦未有因物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形，然無法達成協議分割等情，業據其提出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等件為證，且為到庭之被告所不爭執，未到庭之被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亦未以書狀表示意見，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3項視同自認，堪信為真實，則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六筆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本件兩造之分割方案，均係請求分別將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以及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合併分割，查129、129-4地號土地共有人完全相同，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則係共有人部分相同之毗鄰土地，並均經應有部分比例過半數之共有人同意合併分割，則原告及被告被告葉田、葉科呈、葉勁廷、葉世賢、葉世明、葉世凱、葉春生等請求合併分割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以及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均應予以准許。
（二）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因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故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已死亡者，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其繼承人自非先經登記，不得訴請分割共有物。在該繼承人為被告之情形，為求訴訟經濟，原告可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一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70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經查，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李合自於起訴前亡故，繼承人分別如附表一「繼承人」欄所示，有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等件為證，惟其等尚未辦理繼承登記，原告請求附表一「繼承人」欄所示之被告先辦理繼承登記，以利分割，依前開說明，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三）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至4項分別規定。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應斟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之意願、土地之價值、現有使用狀況、經濟效用、對外通行問題、各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能否為適當之利用，及各共有人間有無符合公平之原則等因素為通盤考量，以定一適當公允之方法為分割。
（四）經查，依系爭六筆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所載，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地類別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地類別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又系爭六筆土地之使用現況，其上之建物有：⑴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車庫，為被告嚴天民所有；⑵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葉世賢所有；⑶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鐵皮屋，為被告葉世凱所有；⑷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葉世明所有；⑸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葉春生所有；⑹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葉田所有；⑺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葉科呈、葉勁廷所有；⑻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李林彩、黃雅粢、李建榮、李國裕等所有；⑼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李合自之全體繼承人所有；⑽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李林彩所有，建物坐落位置如附圖一所示，另外，系爭129地號土地為原告種植園藝作物使用等情，業據兩造陳明在卷，復經本院會同彰化縣北斗地政事務所至現場勘驗測量，製有勘驗筆錄及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附卷可稽。
（五）再就分割方案之擇採，必須先予以說明的是，雖兩造之方案，皆係將系爭129、129-4地號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農地部分，以及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之建地部分分別合併分割，但兩造之方案，皆係將各共有人農地及建地部分分配於相毗鄰之位置，以利合併利用，故審酌方案時，需就兩造方案農地及建地部分合併視之；本院審酌附圖四之被告方案，係按土地使用現況而為分割，能避免現有建物遭拆除，到庭之被告亦都同意此方案，再本方案就各共有人分得之價值變動，較原告所提方案少，兩造需找補之金額，相較之下不至於造成過度負擔，應為較公平、合理之方案；至於原告雖稱依此方案較原告方案分割後系爭六筆土地之總價值要少，應採其所提出之方案，但觀兩造方案分割後總價值，其實僅差42,208元，系爭六筆土地之總面積有9,211平方公尺，此價值上的差異，實屬不多，且原告方案部分共有人需補償之金額多達六百多萬，對於共有人會造成負擔，並非妥適，再者，比較兩造之方案，原告均分於相同位置，且被告方案就其未分得建地部分，也已經鑑價補償，若採被告方案，對於原告應無不利可言。是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使用現況、經濟利用價值、各共有人之意願等情狀，認系爭土地按附圖四之被告方案分割，尚屬公允，適當而可採。爰判決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　　　　
（六）再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固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各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相當者，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而受分配之不動產價格情形，應以言詞辯論終結時之狀態為其基準（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若以附圖四所示之方法分割，各共有人會有分得部分未足應有部分面積之情形，且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會因個別土地條件等差異致價值不一，兩造對於分配土地之價值有所爭議，經本院送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各共有人分割前後所產生之價值差異為鑑定，該所依據系爭土地之產權狀況、使用分區、臨路條件及使用現況，針對系爭土地從一般因素、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及最有效使用情況分析，所得鑑定報告之結論應屬公正可採，故到庭之被告稱估價價格過高，並不可採。爰據該所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諭知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之金額如主文第二、三項及附表四、六所示。
四、再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民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嚴天民將其系爭129、129-4等二筆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彰化縣田中鎮農會，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彰化縣田中鎮農會經本院告知訴訟，未參加本件訴訟，揆諸前揭規定，彰化縣田中鎮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本件判決確定後，應移存於被告嚴天民所分得之部分，附此敘明。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係因分割共有物事件涉訟，被告等之行為，可認係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禦權利所必要，故諭知由兩造依各共有人所有系爭六筆土地應有部分總價值比例，即附表七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分擔本件訴訟費用。
參、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附表一：繼承人表
		編號

		被繼承人

		繼承人



		１

		李合自

		張安廷、張文賓、張鳳蜜、張文綺、黃雅粢、李宜蓁、李莉蓁、李浚清、李建榮、李林彩、李國裕、陳李綉卿、李秀楼









附表二：應有部分比例表
		編號

		共有人

		系爭六筆土地之應有部分比例

		


		


		


		


		


		備註



		


		


		129地號

		129-3地號

		129-4地號

		129-5地號

		129-6地號

		129-7地號

		




		１

		嚴天民

		2322/9496

		2322/9496

		2322/9496

		2322/9496

		2322/9496

		2322/9496

		




		２

		葉田

		750/28488

		750/28488

		750/28488

		750/28488

		750/28488

		750/28488

		




		３

		李合自之繼承人

		公同共有
232/9496

		公同共有
232/9496

		公同共有
232/9496

		公同共有
232/9496

		公同共有
232/9496

		公同共有
232/9496

		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



		４

		李慶賀

		231/9496

		231/9496

		231/9496

		231/9496

		231/9496

		231/9496

		




		５

		葉科呈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６

		葉勁廷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７

		葉世賢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８

		葉世明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９

		葉世凱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

		李林彩

		338/9496

		338/9496

		338/9496

		338/9496

		338/9496

		338/9496

		




		

		葉春生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

		黃雅粢

		339/9496

		339/9496

		339/9496

		339/9496

		339/9496

		339/9496

		




		

		黃常超

		1/2

		4/16

		1/2

		1/2

		1/2

		1/2

		




		

		黃世妍

		---

		4/16

		---

		---

		---

		---

		










附表三：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案
		彰化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合併分割

		


		


		




		編號

		擬分配人

		應有部分

		分配面積（平方公尺）



		B1

		葉科呈

		6分之1

		2



		


		葉勁廷

		6分之1

		




		


		葉田

		3分之1

		




		


		葉春生

		3分之1

		




		B2

		葉科呈

		2分之1

		17



		


		葉勁廷

		2分之1

		




		B3

		葉田

		1分之1

		15



		B4

		葉春生

		1分之1

		18



		B5

		葉世明

		1分之1

		31



		B6

		葉世明

		3分之1

		12



		


		葉世凱

		3分之1

		




		


		葉世賢

		3分之1

		




		B7

		葉世凱

		1分之1

		33



		B8

		葉世賢

		1分之1

		35



		B9

		葉世明

		3分之1

		108



		


		葉世凱

		3分之1

		




		


		葉世賢

		3分之1

		




		B10

		嚴天明

		1分之1

		1731



		B11

		黃雅粢

		1分之1

		242



		B12

		黃常超

		1分之1

		4526









附表四：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合計



		


		嚴天民

		黃雅粢

		黃常超

		




		葉科呈

		16,602

		617

		243,174

		260,393



		葉勁廷

		16,602

		617

		243,175

		260,394



		葉田

		53,731

		1,996

		787,009

		842,736



		葉春生

		13,341

		495

		195,394

		209,230



		葉世明

		40,145

		1,491

		588,012

		629,648



		葉世凱

		39,481

		1,466

		578,295

		619,242



		葉世賢

		38,818

		1,442

		568,576

		608,836



		李合自之繼承人

		54,624

		2,029

		800,096

		856,749



		李慶賀

		54,624

		2,029

		800,096

		856,749



		李林彩

		79,785

		2,963

		1,168,624

		1,251,372



		合計

		407,753

		15,145

		5,972,451

		6,395,349









附表五：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案
		彰化縣○○鄉○○○段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合併分割

		


		


		




		編號

		擬分配人

		應有部分

		分配面積（平方公尺）



		A1

		李林彩

		1分之1

		283



		A2

		李合自之繼承人

		公同共有1分之1

		189



		A3

		李慶賀

		1分之1

		189



		A4

		黃雅粢

		1分之1

		87



		A5

		黃世妍

		1分之1

		255



		A6

		葉科呈

		6分之1

		54



		


		葉勁廷

		6分之1

		




		


		葉田

		3分之1

		




		


		葉春生

		3分之1

		




		A7

		葉科呈

		2分之1

		123



		


		葉勁廷

		2分之1

		




		A8

		葉田

		1分之1

		112



		A9

		葉春生

		1分之1

		115



		A10

		葉世明

		1分之1

		176



		A11

		葉世明

		3分之1

		51



		


		葉世凱

		3分之1

		




		


		葉世賢

		3分之1

		




		A12

		葉世凱

		1分之1

		151



		A13

		葉世賢

		1分之1

		135



		A14

		嚴天民

		1分之1

		521









附表六：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
		應補償人

		受補償人

		


		合計



		


		嚴天民

		黃常超

		




		李林彩

		436,573

		5,388,448

		5,825,021



		李合自之繼承人

		287,371

		3,546,904

		3,834,275



		李慶賀

		287,371

		3,546,904

		3,834,275



		黃雅粢

		1,094

		13,507

		14,601



		黃世妍

		3,207

		39,589

		42,796



		葉科呈

		108,880

		1,343,868

		1,452,748



		葉勁廷

		108,880

		1,343,867

		1,452,747



		葉田

		142,752

		1,761,930

		1,904,682



		葉春生

		246,558

		3,043,166

		3,289,724



		葉世明

		276,512

		3,412,874

		3,689,386



		葉世凱

		221,520

		2,734,141

		2,955,661



		葉世賢

		186,326

		2,299,751

		2,486,077



		合計

		2,307,044

		28,474,949

		30,781,993









附表七：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表
		編號

		共有人

		建地部分

		


		農地部分

		


		建地、農地總價值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持分面積

		價值

		持分面積

		價值

		


		




		１

		嚴天民

		597㎡

		3,761,100元

		1,656㎡

		3,974,400元

		7,735,500元

		00000000分之0000000



		２

		葉田

		65㎡

		409,500元

		178㎡

		427,200元

		836,700元

		00000000分之836700



		３

		李合自之繼承人

		60㎡

		378,000元

		165㎡

		396,000元

		774,000元

		連帶負擔00000000分之774000



		４

		李慶賀

		60㎡

		378,000元

		165㎡

		396,000元

		774,000元

		00000000分之774000



		５

		葉科呈

		21㎡

		132,300元

		59㎡

		141,600元

		273,900元

		00000000分之273900



		６

		葉勁廷

		21㎡

		132,300元

		59㎡

		141,600元

		273,900元

		00000000分之273900



		７

		葉世賢

		67㎡

		422,100元

		187㎡

		448,800元

		870,900元

		00000000分之870900



		８

		葉世明

		67㎡

		422,100元

		187㎡

		448,800元

		870,900元

		00000000分之870900



		９

		葉世凱

		67㎡

		422,100元

		187㎡

		448,800元

		870,900元

		00000000分之870900



		

		李林彩

		87㎡

		548,100元

		241㎡

		578,400元

		1,126,500元

		00000000分之0000000



		

		葉春生

		21㎡

		132,300元

		59㎡

		141,600元

		273,900元

		00000000分之273900



		

		黃雅粢

		87㎡

		548,100元

		242㎡

		580,800元

		1,128,900元

		00000000分之0000000



		

		黃常超

		966㎡

		6,085,800元

		3,385㎡

		8,124,000元

		14,209,800元

		00000000分之00000000



		

		黃世妍

		255㎡

		1,606,500元

		0㎡

		0元

		1,606,500元

		00000000分之0000000



		


		合計

		2,441㎡

		15,378,300元

		6,770㎡

		16,248,000元

		31,626,300元

		1



		備註：
1.建地部分係指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公告現值均為每平方公尺6,300元。
2.農地部分係指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公告現值均為每平方公尺2,400元。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134號

原      告  黃常超  





訴訟代理人  楊振裕律師

複代理人    鄭絜伊律師

被      告  葉田    

            葉科呈  

            葉勁廷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葉劉碧蓮

被      告  葉世賢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葉信良  

被      告  葉世明  

            葉世凱  

            葉春生  

上  七  人

訴訟代理人  張家豪律師

被      告  嚴天民  

訴訟代理人  嚴淑惠  

被      告  黃世妍  

            李慶賀  



            張安廷（李合自之繼承人）



            張文賓（李合自之繼承人）



            張鳳蜜（李合自之繼承人）





            張文綺（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浚清（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宜蓁（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莉蓁（李合自之繼承人）





            陳李綉卿（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秀楼（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林彩（兼李合自之繼承人）



            黃雅粢（兼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國裕（李合自之繼承人）



            李建榮（李合自之繼承人）





受告知人    彰化縣田中鎮農會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陳明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附表一繼承人欄所示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合自所遺坐落彰化縣田尾鄉曾厝崙段129、129-3、129-4、129-5、129-6、129-7地號等六筆土地之應有部分各9496分之232，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00000地號等二筆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分割方法如附圖四、附表三所示，並依附表四所示金額相互找補。

兩造共有坐落彰化縣田尾鄉曾厝崙段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等四筆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分割方法如附圖四、附表五所示，並依附表六所示之金額相互找補。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七「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而共有物之分割，於共有人全體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必須全體為之，故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屬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所謂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原告應以其他共有人全體為被告，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經查，原告起訴請求分割坐落彰化縣田尾鄉曾厝崙段129、129-3、129-4、129-5、129-6、129-7地號等六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六筆土地，分稱地號土地），系爭六筆土地之共有人李合自於起訴前民國（下同）98年3月31日已亡故，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有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可證，原告遂於111年9月30日追加原非被告之繼承人張安廷、張文賓、張鳳蜜、張文綺、李宜蓁、李莉蓁、李浚清、李建榮、李國裕、陳李綉卿、李秀楼為被告，合於前開規定，應予以准許。

二、被告黃世妍、李慶賀、張安廷、張文賓、張鳳蜜、張文綺、李宜蓁、李莉蓁、陳李綉卿、李秀楼、李林彩、李國裕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定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系爭六筆土地分別由兩造依附表二所示之應有部分所共有，系爭六筆土地並無不能分割情事，兩造亦無不為分割之約定，惟因共有人眾多，且共有人李合自已死亡，尚未辦理繼承登記，致無法達成分割之協議，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相鄰，使用地類別均為農牧用地，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亦相毗鄰，使用地類別為乙種建築用地，系爭六筆土地上，有部分共有人於其上建築房屋居住使用，爰依法請求李合自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後，分割系爭六筆土地。並聲明：⑴附表一繼承人欄所示之被告應就其被繼承人李合自所遺坐落系爭六筆土地之應有部分，辦理繼承登記；⑵兩造共有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分割方法如附圖二所示；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准予合併分割，分割方法如附圖三所示。兩造就附圖二、三面積增減部分，請囑託鑑價機關進行估價後，由兩造互為補償；⑶訴訟費用由兩造依應有部分比例負擔。

（二）就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之農地部分，提出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案，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之乙種建築用地部分，提出附圖三所示之分割方案，其所提出之方案係按共有人目前之使用現狀及向來之事實上分管位置進行分割，而不破壞現有建物之主體結構，保留原有建物經濟價值，對多數共有人均屬有利，至於部分共有人未能依原應有部分比例受分配，則依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出具之報告書（下稱鑑價報告）為找補之依據。

（三）不同意被告被告葉田、葉科呈、葉勁廷、葉世賢、葉世明、葉世凱、葉春生等人之分割方案（下稱被告方案），依照被告方案李合自繼承人、被告李林彩、黃雅粢的建物應該會被拆除。

（四）對於鑑價結果無意見。鑑價報告都有參考附近都市土地交易價格來作為評估依據，附近土地價值有來到新台幣（下同）9萬多、10萬多，所以估價報告認定本件土地建地部分每坪9萬6千元並無過高，且估價師依照估價專業，分析各項因素，鑑定報告有詳述，不是過高就不合理，應該具體指出哪裡不可採；另外比較兩造之方案，原告方案土地分割後價值為107,148,643元，被告方案土地分割後價值為107,106,435元，兩相比較下，顯然原告分割方案價值讓土地分割後價值提升，應較為可採。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葉田、葉科呈、葉勁廷、葉世賢、葉世明、葉世凱、葉春生等人部分：

　　⑴同意分割；不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若依原告方案，伊等之現存建物會遭相當大面積的拆除。　　　

　　⑵提出附圖四所示之分割方案（即被告方案），依照此方案，被告李林彩之建物並無被拆到，現況圖沒有看到有使用人為被告黃雅粢之記載，原告稱被告黃雅粢之建物會遭拆除需要再確認。

　　⑶鑑價報告將本件土地價格以每坪9萬6千元為估價，但本件土地在鄉下地區，交易價格大致都落在每坪6、7萬元左右，本件之建地有些是完全沒有臨路，前面還面臨系爭129-4地號土地，鑑價報告以每坪9萬6千元估價顯屬過高；再就原告與伊等所提之分割方案之鑑價結果比較，其中被告葉世明部分，依原告方案，要補604萬元，但依被告方案，僅要補305萬元，另外李合自繼承人部分，依原告方案，要再補688萬元，依被告方案，僅要補297萬元，若採原告方案，找補之金額變動太大，對共有人不利，被告方案因找補變動較小，是對共有人較有利之方案；依鑑價總表，兩造之方案總價值僅差4萬2千元，分到所有共有人差距不多，兩個方案的找補方案，原告方案找補變動較被告方案大，對共有人來說，以原告方案對共有人不利。

（二）被告嚴天民部分：

    ⑴同意分割，應該要照每個人的應有部分分割；被告方案兼顧大部分建物之完整性，如果沒有拆到伊的房子，這個方案較完整。

    ⑵依照鑑價報告之結果，被告的方案比較合理。

（三）被告李浚清、黃雅粢、李建榮部分：同意分割；同意被告方案；鑑價報告之找補金額太高了，且依鑑價報告，被告方案比較合理。

（四）其餘被告未曾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以書狀表示意見。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六筆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二所示，兩造並未有不分割之約定，亦未有因物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形，然無法達成協議分割等情，業據其提出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等件為證，且為到庭之被告所不爭執，未到庭之被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亦未以書狀表示意見，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1、3項視同自認，堪信為真實，則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六筆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本件兩造之分割方案，均係請求分別將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以及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合併分割，查129、129-4地號土地共有人完全相同，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則係共有人部分相同之毗鄰土地，並均經應有部分比例過半數之共有人同意合併分割，則原告及被告被告葉田、葉科呈、葉勁廷、葉世賢、葉世明、葉世凱、葉春生等請求合併分割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以及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均應予以准許。

（二）按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民法第759條定有明文。因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故共有不動產之共有人中有已死亡者，依民法第759條規定，其繼承人自非先經登記，不得訴請分割共有物。在該繼承人為被告之情形，為求訴訟經濟，原告可就請求繼承登記及分割共有物之訴一併提起，即以一訴請求該死亡共有人之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該繼承人於辦理繼承登記後，與原告及其餘共有人分割共有之不動產（最高法院70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經查，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李合自於起訴前亡故，繼承人分別如附表一「繼承人」欄所示，有除戶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繼承人之戶籍謄本等件為證，惟其等尚未辦理繼承登記，原告請求附表一「繼承人」欄所示之被告先辦理繼承登記，以利分割，依前開說明，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三）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1至4項分別規定。而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應斟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之意願、土地之價值、現有使用狀況、經濟效用、對外通行問題、各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能否為適當之利用，及各共有人間有無符合公平之原則等因素為通盤考量，以定一適當公允之方法為分割。

（四）經查，依系爭六筆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所載，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地類別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之使用分區地類別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又系爭六筆土地之使用現況，其上之建物有：⑴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車庫，為被告嚴天民所有；⑵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葉世賢所有；⑶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鐵皮屋，為被告葉世凱所有；⑷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葉世明所有；⑸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葉春生所有；⑹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葉田所有；⑺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葉科呈、葉勁廷所有；⑻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被告李林彩、黃雅粢、李建榮、李國裕等所有；⑼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李合自之全體繼承人所有；⑽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號房屋為李林彩所有，建物坐落位置如附圖一所示，另外，系爭129地號土地為原告種植園藝作物使用等情，業據兩造陳明在卷，復經本院會同彰化縣北斗地政事務所至現場勘驗測量，製有勘驗筆錄及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附卷可稽。

（五）再就分割方案之擇採，必須先予以說明的是，雖兩造之方案，皆係將系爭129、129-4地號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農地部分，以及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之建地部分分別合併分割，但兩造之方案，皆係將各共有人農地及建地部分分配於相毗鄰之位置，以利合併利用，故審酌方案時，需就兩造方案農地及建地部分合併視之；本院審酌附圖四之被告方案，係按土地使用現況而為分割，能避免現有建物遭拆除，到庭之被告亦都同意此方案，再本方案就各共有人分得之價值變動，較原告所提方案少，兩造需找補之金額，相較之下不至於造成過度負擔，應為較公平、合理之方案；至於原告雖稱依此方案較原告方案分割後系爭六筆土地之總價值要少，應採其所提出之方案，但觀兩造方案分割後總價值，其實僅差42,208元，系爭六筆土地之總面積有9,211平方公尺，此價值上的差異，實屬不多，且原告方案部分共有人需補償之金額多達六百多萬，對於共有人會造成負擔，並非妥適，再者，比較兩造之方案，原告均分於相同位置，且被告方案就其未分得建地部分，也已經鑑價補償，若採被告方案，對於原告應無不利可言。是本院審酌系爭土地之使用現況、經濟利用價值、各共有人之意願等情狀，認系爭土地按附圖四之被告方案分割，尚屬公允，適當而可採。爰判決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　　　　

（六）再按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固應斟酌共有物之價格，倘各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或所受分配之不動產，其價格不相當者，法院非不得命以金錢補償之，而受分配之不動產價格情形，應以言詞辯論終結時之狀態為其基準（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若以附圖四所示之方法分割，各共有人會有分得部分未足應有部分面積之情形，且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會因個別土地條件等差異致價值不一，兩造對於分配土地之價值有所爭議，經本院送華聲科技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各共有人分割前後所產生之價值差異為鑑定，該所依據系爭土地之產權狀況、使用分區、臨路條件及使用現況，針對系爭土地從一般因素、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及最有效使用情況分析，所得鑑定報告之結論應屬公正可採，故到庭之被告稱估價價格過高，並不可採。爰據該所鑑定報告之鑑定結果，諭知共有人間應相互找補之金額如主文第二、三項及附表四、六所示。

四、再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前項但書情形，於以價金分配或以金錢補償者，準用民法第881條第1項、第2項或第899條第1項規定，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嚴天民將其系爭129、129-4等二筆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彰化縣田中鎮農會，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彰化縣田中鎮農會經本院告知訴訟，未參加本件訴訟，揆諸前揭規定，彰化縣田中鎮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本件判決確定後，應移存於被告嚴天民所分得之部分，附此敘明。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係因分割共有物事件涉訟，被告等之行為，可認係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禦權利所必要，故諭知由兩造依各共有人所有系爭六筆土地應有部分總價值比例，即附表七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分擔本件訴訟費用。

參、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80條之1、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附表一：繼承人表

編號 被繼承人 繼承人 １ 李合自 張安廷、張文賓、張鳳蜜、張文綺、黃雅粢、李宜蓁、李莉蓁、李浚清、李建榮、李林彩、李國裕、陳李綉卿、李秀楼 



附表二：應有部分比例表

編號 共有人 系爭六筆土地之應有部分比例      備註   129地號 129-3地號 129-4地號 129-5地號 129-6地號 129-7地號  １ 嚴天民 2322/9496 2322/9496 2322/9496 2322/9496 2322/9496 2322/9496  ２ 葉田 750/28488 750/28488 750/28488 750/28488 750/28488 750/28488  ３ 李合自之繼承人 公同共有 232/9496 公同共有 232/9496 公同共有 232/9496 公同共有 232/9496 公同共有 232/9496 公同共有 232/9496 繼承人如附表一所示 ４ 李慶賀 231/9496 231/9496 231/9496 231/9496 231/9496 231/9496  ５ 葉科呈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６ 葉勁廷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７ 葉世賢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８ 葉世明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９ 葉世凱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786/28488   李林彩 338/9496 338/9496 338/9496 338/9496 338/9496 338/9496   葉春生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250/28488   黃雅粢 339/9496 339/9496 339/9496 339/9496 339/9496 339/9496   黃常超 1/2 4/16 1/2 1/2 1/2 1/2   黃世妍 --- 4/16 --- --- --- ---  



附表三：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案

彰化縣○○鄉○○○段000○00000地號土地合併分割    編號 擬分配人 應有部分 分配面積（平方公尺） B1 葉科呈 6分之1 2  葉勁廷 6分之1   葉田 3分之1   葉春生 3分之1  B2 葉科呈 2分之1 17  葉勁廷 2分之1  B3 葉田 1分之1 15 B4 葉春生 1分之1 18 B5 葉世明 1分之1 31 B6 葉世明 3分之1 12  葉世凱 3分之1   葉世賢 3分之1  B7 葉世凱 1分之1 33 B8 葉世賢 1分之1 35 B9 葉世明 3分之1 108  葉世凱 3分之1   葉世賢 3分之1  B10 嚴天明 1分之1 1731 B11 黃雅粢 1分之1 242 B12 黃常超 1分之1 4526 



附表四：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

受補償人 應補償人   合計  嚴天民 黃雅粢 黃常超  葉科呈 16,602 617 243,174 260,393 葉勁廷 16,602 617 243,175 260,394 葉田 53,731 1,996 787,009 842,736 葉春生 13,341 495 195,394 209,230 葉世明 40,145 1,491 588,012 629,648 葉世凱 39,481 1,466 578,295 619,242 葉世賢 38,818 1,442 568,576 608,836 李合自之繼承人 54,624 2,029 800,096 856,749 李慶賀 54,624 2,029 800,096 856,749 李林彩 79,785 2,963 1,168,624 1,251,372 合計 407,753 15,145 5,972,451 6,395,349 



附表五：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之分割方案

彰化縣○○鄉○○○段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合併分割    編號 擬分配人 應有部分 分配面積（平方公尺） A1 李林彩 1分之1 283 A2 李合自之繼承人 公同共有1分之1 189 A3 李慶賀 1分之1 189 A4 黃雅粢 1分之1 87 A5 黃世妍 1分之1 255 A6 葉科呈 6分之1 54  葉勁廷 6分之1   葉田 3分之1   葉春生 3分之1  A7 葉科呈 2分之1 123  葉勁廷 2分之1  A8 葉田 1分之1 112 A9 葉春生 1分之1 115 A10 葉世明 1分之1 176 A11 葉世明 3分之1 51  葉世凱 3分之1   葉世賢 3分之1  A12 葉世凱 1分之1 151 A13 葉世賢 1分之1 135 A14 嚴天民 1分之1 521 



附表六：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各共有人相互補償金額明細表

應補償人 受補償人  合計  嚴天民 黃常超  李林彩 436,573 5,388,448 5,825,021 李合自之繼承人 287,371 3,546,904 3,834,275 李慶賀 287,371 3,546,904 3,834,275 黃雅粢 1,094 13,507 14,601 黃世妍 3,207 39,589 42,796 葉科呈 108,880 1,343,868 1,452,748 葉勁廷 108,880 1,343,867 1,452,747 葉田 142,752 1,761,930 1,904,682 葉春生 246,558 3,043,166 3,289,724 葉世明 276,512 3,412,874 3,689,386 葉世凱 221,520 2,734,141 2,955,661 葉世賢 186,326 2,299,751 2,486,077 合計 2,307,044 28,474,949 30,781,993 



附表七：訴訟費用負擔比例表

編號 共有人 建地部分  農地部分  建地、農地總價值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持分面積 價值 持分面積 價值   １ 嚴天民 597㎡ 3,761,100元 1,656㎡ 3,974,400元 7,735,500元 00000000分之0000000 ２ 葉田 65㎡ 409,500元 178㎡ 427,200元 836,700元 00000000分之836700 ３ 李合自之繼承人 60㎡ 378,000元 165㎡ 396,000元 774,000元 連帶負擔00000000分之774000 ４ 李慶賀 60㎡ 378,000元 165㎡ 396,000元 774,000元 00000000分之774000 ５ 葉科呈 21㎡ 132,300元 59㎡ 141,600元 273,900元 00000000分之273900 ６ 葉勁廷 21㎡ 132,300元 59㎡ 141,600元 273,900元 00000000分之273900 ７ 葉世賢 67㎡ 422,100元 187㎡ 448,800元 870,900元 00000000分之870900 ８ 葉世明 67㎡ 422,100元 187㎡ 448,800元 870,900元 00000000分之870900 ９ 葉世凱 67㎡ 422,100元 187㎡ 448,800元 870,900元 00000000分之870900  李林彩 87㎡ 548,100元 241㎡ 578,400元 1,126,500元 00000000分之0000000  葉春生 21㎡ 132,300元 59㎡ 141,600元 273,900元 00000000分之273900  黃雅粢 87㎡ 548,100元 242㎡ 580,800元 1,128,900元 00000000分之0000000  黃常超 966㎡ 6,085,800元 3,385㎡ 8,124,000元 14,209,800元 00000000分之00000000  黃世妍 255㎡ 1,606,500元 0㎡ 0元 1,606,500元 00000000分之0000000  合計 2,441㎡ 15,378,300元 6,770㎡ 16,248,000元 31,626,300元 1 備註： 1.建地部分係指系爭129-3、129-5、129-6、129-7地號土地，公告現值均為每平方公尺6,300元。 2.農地部分係指系爭129、129-4地號土地，公告現值均為每平方公尺2,400元。        





